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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字剧本杀作为新兴产业，其发展势头迅猛，由此也在生产、销售、使用等各个环节存在着大量的法律

风险，如著作权侵权、不正当竞争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等，需要逐一分析。面对乱象，亟待从各层面推进

法律治理，促进剧本杀产业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 

文字剧本杀，盗版，著作权，不正当竞争，消费者权益 

 
 

Industry Chaos of Text Script Kill: Empirical 
Research and Legal Governance 

Jiatong Lu, Jiahui Hu, Yilin Wu, Changlei Wu 
Law School,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Jiangxi 
 
Received: Aug. 18th, 2023; accepted: Aug. 31st, 2023; published: Nov. 16th, 2023 

 
 

 
Abstract 
As a new industry, text script kill has a rapid development momentum, which also has a large number 
of legal risks in production, sales, use and other links, such as copyright infringement, unfair compe-
tition and infringement of consumer rights and interests, which need to be analyzed one by one. In 
the face of chaos, it is urgent to promote legal governance at all levels to promote the benign devel-
opment of script kil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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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剧本杀发源于西方的“谋杀之谜”，是一种围绕文字剧本杀的角色扮演推理游戏，以其较强的推理

性、悬疑性迎合玩家的推理兴趣。剧本杀市场蓬勃发展，但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衍生了不少乱象。文字

剧本杀是剧本杀具有核心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内容，以下以剧本杀中的文字剧本杀为例，指出不同生产环

节中的产业乱象以及法律风险，提出法律治理建议。 

2. 剧本杀产业发展现状 

2.1. 剧本杀产业销售模式与竞争情况 

根据在单座城市的独占程度，剧本杀可分为盒装、城限、独家三种类型(见图 1、图 2、图 3)。盒装

本面向所有线下门店和消费者，不限量销售，售价低，但市场同质化程度高，竞争力弱。消费者可以选

择自行购买剧本杀进行使用或者到店消费。城限本严格限制同城线下门店销售数量，一个城市只在 3~5
家店发售，售价较高。独家本授权同城门店独家经营，售价最高，质量最好。 

 

 
Figure 1. Sales model of boxed copies 
图 1. 盒装本销售模式 
 

 
Figure 2. Sales model of city limited copies 
图 2. 城限本销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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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ales model of exclusive copies 
图 3. 独家本销售模式 
 

剧本杀市场总体规模稳步壮大，行业竞争激烈。艾媒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剧本杀市场规模达到 170.2
亿元。上海剧本杀门店数量超过 1000 家，成都剧本杀门店数量近 800 家[1]。随着剧本杀的迅速普及，高

昂的剧本采购费用成为文字剧本杀作者和发行商的致富机遇，但也构成了门店的经营成本的重要部分。

基于此，部分商人利用各种途径获取文字剧本杀内容，制作、销售、使用盗版剧本。剧本杀产业的生产、

销售、使用环节产生了不少负面现象。12426 版权监测中心数据显示，《舍离》《千秋赋》《大山》等

60 余部剧本杀剧本，在七家主流电商平台累计监测到疑似盗版售卖链接 5418 条[2]。 

2.2. 剧本杀产业的生产、销售、使用流程及乱象 

各环节当中存在不同的文字剧本杀经手主体，了解不同经手主体的行为可以理清产业流程和发现存

在于不同产业环节的乱象。 

2.2.1. 生产环节 
生产环节涉及到的主体包括文字剧本杀作者和剧本杀发行商。生产环节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创作

投稿阶段和测试发行阶段。 
第一阶段，即创作投稿阶段，其存在双重乱象：第一重是文字剧本杀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抄袭其他作

品的内容。此类型可被概括为“复制粘贴式”、“融梗式”以及“洗稿式”[3]。第二重即是作者创意被

发行商剽窃。作品进入市场需要历经剧本杀发行商面向创作者收稿、修稿、定稿、发行的过程。在不确

定剧本杀是否能被收稿的情况下，作者往往不会完成剧本后再投稿给发行商。此时，发行商会为作者提

供两种选择：第一种要求作者投递完成度为七成左右的初稿以鉴定作品质量，在收稿时和作者签订“保

密协议”；第二种是作者可以选择大纲投稿，但由于大纲只是剧本整体思路，所以发行商不与作者签订

保密协议。 
同时，剽窃创意的途径也有多种：其一，发行商以作品质量不好为由恶意拒稿，在作者修改剧本或

转投别家时，根据作者的大纲和创意写出一个新的剧本抢先发行。其二，为了隐匿剽窃行为，发行商在

前种途径的基础上，通过更改剧本人物、场所名称，保留关键故事情节等方式更改故事背景，“洗稿”

后发行。其三，剧本发行商通过注册多个公司实施共同侵权行为，如发行商 A 成立子公司 B 向作者征稿，

成立子公司 C，让 C 公司在未经剧本作者许可的情况下，公开发行文字剧本杀[4]。 
第二阶段，即测试发行阶段存在专业人员组团剽窃未发行剧本和商品外包装“搭便车”的乱象。其

一，作者和发行商达成合作意向后，未发行文字剧本杀需要进行线下测试以进一步完善。有人伪装成测

试剧本玩家，在线下测本时拍照记下剧本角色内容，稍加修改后抢先发行。其二，发行商为扩大商品知

名度，故意在剧本杀的外包装上使用与其他剧本杀有商业联合等特定联系的话语，如“xx剧本杀姊妹篇”、

“xx 同款”、“快乐阳光公司诉紫湖、愚记公司案”属如此类 1。 

2.2.2. 销售环节 
销售环节的主体是盗版剧本杀销售者，这一环节主要存在未经许可，擅自复制、发行纸质或电子剧

 

 

1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22)湘 0105 民初 305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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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杀的乱象。在盗版纸质剧本杀方面，盗版剧本销售者通过合法渠道购得正版文字剧本杀或者在前面生

产环节中接触留存文字剧本杀内容，通过印刷、复印等方式制造并售卖纸质剧本杀。“《贵阴贱璧 Larp》
案”2 即属于这种类型。在盗版电子剧本杀方面，盗版剧本销售者未经许可擅自将正版剧本扫描为电子版

本，在淘宝等电子平台上以收费提供下载链接的形式进行销售、传播作品。“《病娇男孩的精分日记》

案”3、“《年轮》案”4 即属于这一类型。 

2.2.3. 使用环节 
使用环节涉及到的主体是使用盗版剧本的剧本杀店家。部分店家为了降低经营成本，购买售价仅为

正版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的盗版剧本，使用盗版剧本为消费者提供剧本杀游戏服务。盗版剧本价格

低廉，并且经过电子复制及二次加工的盗版剧本纸张和排版甚至优于正版。原价 528 元的《病娇男孩的

精分日记》正版剧本被盗版商以 4.99 元的价格售卖；盗版剧本仅需几百元就可以 1:1 复刻价格超千元的

城市限定本和独家本。 

3. 剧本杀产业乱象对应的法律风险 

上述剧本杀产业乱象可能侵犯著作权、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侵害消费者权益，以下逐一分析不

同乱象对应的法律风险。 

3.1. 著作权侵权风险 

侵犯文字剧本杀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可能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在分析乱象背后的法

律风险之前，由于存在文字剧本杀作者和发行商两个主体，先要明确谁是文字剧本杀的著作权人。文字

剧本杀作者与剧本发行商之间的著作权归属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作者创作完成之后投稿，和剧本发行

商签约转移著作财产权，但著作人身权仍由剧本作者享有；第二种是作者本身是剧本发行商的职工，创

作的是法人作品或者职务作品。在发行商主持、代表其意志创作、由其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发行商视为

作者，享有全部著作权。作者为完成发行商的工作任务创作的文字剧本杀属于职务作品，一般情况下，

作者享有著作权；若合同约定著作权归属，则作者享有署名权，发行商享有其余著作权。 
在民事责任承担方面，著作权侵权人可能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责任。

首先，生产环节中作者、发行商抄袭和商人组团剽窃的行为属于“剽窃他人作品的”著作权侵权行为。

其中，创作阶段“复制粘贴式”抄袭剧本内容的行为侵犯了著作权人的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复制

权。“融梗式”和“洗稿式”的抄袭在前者基础上还侵犯了著作权人的改编权。在测试发行阶段，组团

剽窃并抢先发行剧本的行为，侵犯了著作权人的署名权、发表权、复制权和发行权。其次，销售环节中

盗版剧本的复制及销售行为侵犯了复制权和发行权，销售盗版电子剧本还侵犯了信息网络传播权。 
销售环节的盗版剧本销售者还可能承担《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就行

政责任而言，首先，盗版剧本销售者销售盗版剧本的行为符合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未经许

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侵权行为。另外，该行为同时损害公共利益。鼓

励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是著作权的设置目的，盗版剧本会实质替代正版剧本，侵蚀作者和正版剧本发行商

的著作权收益，使其为发行投入的创作、印刷等成本难以收回，无法激励文字剧本杀作品的创作。并且，

盗版泛滥会影响市场正常交易秩序[5]。故而销售盗版的行为满足“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要件，盗版销

售者可能承担行政处罚等行政责任。就刑事责任而言，故意销售盗版剧本杀符合《刑法》第二百一十七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行为要件。如果盗版销售者违法数额或者情节达到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应依法

 

 

2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2)粤 1971 民初 35383 号。 
3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21)湘 0103 民初 11890 号。 
4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2023)鲁 0881 民初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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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刑事责任。 

3.2. 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3.2.1. 发行商违反“保密协议”，侵犯商业秘密 
在投稿阶段，如果作者向发行商投稿的是未完成作品或者内容大纲，会因作品未创作完成而不能

取得著作权，转而和发行商签订“保密协议”，防止其泄露剧本创意。判断发行商违反“保密协议”

剽窃作者创意的行为是否侵犯商业秘密，首先，要确认经营者身份和是否存在竞争关系。发行商显而

易见是经营者，而作者从事文字剧本杀作品生产，通过收取著作权转让费或许可费用获取收益，也属

于经营者，两者有同业竞争关系。其次，判断是否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或违反保密义务。发行

商剽窃创意发行剧本，属于违反“保密协议”创设的保密义务披露、使用权利人商业秘密的行为。再

次，商业秘密是否具有秘密性、商业价值，权利人是否采取保密措施。在投稿前，剧本杀的创意完全

置于作者的控制下，未被外界所知，明显具有商业价值。“保密协议”说明作者已经采取了和剧本杀

创业商业价值相当的保密措施。如果作者没有签订相关保密条款，则难以认定采取保密措施。最后再

进行竞争损害效果分析，发行商的行为会导致作者无法获得相应收益，达到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效果，

构成不正当竞争。 

3.2.2. 发行商制售剧本杀，构成混淆行为 
判断生产、销售环节剧本杀商品外包装“搭便车”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首先要确认经营

者身份以及竞争关系。剧本杀发行商和销售商是从事剧本杀商品生产、经营的主体，制售引人混淆的

剧本杀会破坏同业者的竞争优势，存在竞争关系。其次分析制售的剧本杀是否产生混淆的效果。根据

司法解释，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不仅指向商品名称等标识，

还包括误认为与他人具有商业联合等特定联系。发行商利用“xx 同款”的字词，明显指示了剧本杀之

间的关联性，足以产生使公众无法准确区分产品的效果。再次，判断其行为的损害程度。此行为扰乱

了市场竞争秩序，争夺了其他剧本杀经营者的交易机会和不当影响了消费者的选择意愿，构成不正当

竞争。 

3.2.3. 剧本杀经营者提供不真实信息，构成虚假宣传 
在销售、使用环节，存在剧本杀发行商、销售商、线下门店对剧本杀内容、质量、销量等情况进行

引人误解宣传的现象。确认经营者身份和竞争关系后，要判断经营者是否存在故意宣传虚假或引人误解

信息的行为以及是否达到引起一般消费者误解的效果。剧本杀经营者提供有关合法授权等不真实信息的

行为，按照一般公众的注意力、生活经验等标准可以认定为虚假宣传行为。 

3.2.4. 剧本杀店家使用盗版剧本杀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使用环节中，剧本杀店家使用盗版剧本杀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侵犯发行权或复制权，且出租权的对象

不包含文字作品，因此也不侵犯出租权。在坚持“公共领域为原则、知识产权为例外”的知识产权基本

理念[6]前提下，该行为可以寻求反不正当竞争法加以规制。“乱神馆案”5 是剧本杀领域第一例正版剧本

著作权人使用一般条款的维权胜诉案件。以下结合该案，分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思路。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的适用以产生法定竞争损害效果，排除知识产权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二章为前提 6。其一，前述已分析剧本杀店家购买盗版剧本后用于经营的行为不侵犯著作权。其二，盗版

 

 

5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22)湘 0105 民初 3050 号。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经营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

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且属于违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及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规定之外情形的，人民法院可

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予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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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使用行为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故若满足“经营者扰乱市场竞争秩

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条件，可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判断该行为是否构

成不正当竞争，除了确认双方的经营者身份，还需判断原告是否存在值得保护的竞争利益，双方是否存

在竞争关系，以及被告行为是否具有不正当性。 
首先，判断原告是否存在可保护利益，不加以保护是否将导致原告遭受不可避免的市场失败。其一，

剧本杀著作权人享有剧本杀售价和出租的可保护利益。盗版剧本杀在内容功能上与正版相差无几，会对

正版起到实质替代作用，著作权人可能因出租利益无法向正版剧本售价迁移而遭受市场失败[7]。其二，

使用正版城限本和独家本的剧本杀店家有剧本杀出租的可保护利益，使用正版盒装本的剧本杀店家因不

享有特定的竞争利益，故非适格原告。缘由在于，正版城限本和独家本的剧本杀店家有来自著作权人的

经营授权许可，在同城区域内排他地享有特定剧本杀带来的出租利益。而正版盒装本并没有设置购买门

槛，所有经营者、消费者均可购买，因而使用盒装本的店家不存在值得保护的特定竞争利益，即使因被

告的行为导致利益受损，也只能由行政机关执法[8]。 
其次，在经营者身份和竞争关系的确认上，“乱神馆案”中，法院认为原被告经营范围重叠，存在

竞争关系，采取了狭义的竞争关系定义。若原告是剧本著作权人不是下游店家经营者，使用狭义定义就

会得出原被告不存在竞争关系的结论。竞争关系应采广义理解，只要被告使用盗版剧本牟利，原告便失

去收取被告使用正版剧本的许可费用机会，进而认定原被告具有竞争关系 7。 
最后，按照商业道德标准判断被告行为是否具有不正当性。“乱神馆”案通过对剧本杀行业市场竞

争秩序、其他经营者、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和经营者主观故意四方面的分析，得出被告使用盗版剧本经营

的行为违背商业道德，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结论。商业道德还可结

合交易相对人的选择意愿、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等因素判断。因而，剧本杀店家使用盗版剧本杀的行

为，违反一般条款，构成不正当竞争。 

3.3. 侵害消费者权益 

剧本杀店家使用盗版剧本杀经营的行为除了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还可能侵害消费者的知悉真情权、

公平交易权、自主选择权和依法求偿权。其一，商家以“正版剧本”、“全城独家”等虚假宣传的内容

吸引消费者，拒绝或不直接回答消费者有关剧本杀服务问题的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悉真情权。其二，

消费者在购买剧本杀服务时有权选择接受或不接受服务的自由和获得剧本为正版的质量保障，如果消费

者知道剧本是盗版，就不一定会选择在此消费。但盗版剧本使用店家往往在不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下，使

用盗版剧本为消费者提供剧本杀游戏服务，构成强制交易，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其

三，消费者付费接受游戏服务后发现剧本杀是盗版，向剧本杀店家请求赔偿，可能出现因缺乏证据收集

意识而无法有效举证，店家拒绝赔付的问题，消费者的依法求偿权受到损害。 

4. 剧本杀产业风险对应的法律治理 

4.1. 立法层面 

首先，行政部门要制定剧本杀行业的规范性文件，明确监管责任。剧本杀产业治理碎片化的重要

原因在于法律法规未能明确各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9]。其次，推广文字剧本杀备案登记制度。剧本杀

店家在上架剧本后，应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提供版权合法性声明，从而在使用流通环节减少盗

版剧本杀的泛滥。2022 年 1 月和 3 月，上海和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分别印发了《上海市密室剧本杀内

容管理暂行规定》《大连市密室剧本杀内容备案工作实施方案》，先行试验了剧本备案登记，值得各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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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借鉴。 

4.2. 法律实施层面 

4.2.1. 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要主动执法，及时处理举报投诉 
国家版权局要加强监管文字剧本杀，打击盗版剧本的著作权侵权行为。复制、发行盗版剧本杀等行

为会挤压原创作品的市场空间，不利于公共文化产品的丰富，侵犯著作权的同时，还损害公共利益，是

各级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职权范围内应当查处的违法行为。行政部门在发现违法线索或接到群众的举报

投诉后，应对符合条件的违法行为及时立案，可以依法责令停止侵权行为，并采取警告、罚款、没收违

法所得等行政处罚。 

4.2.2. 司法机关要加强对文字剧本杀案件的权利类型化保护 
首先，在著作权保护方面，针对文字剧本杀内容剽窃的认定，法院应坚持局部比对和整体比对的原

则，判断在被诉侵权作品和权利作品是否构成实质相似性。其次，应当关注被诉共同侵权人是否存在特

定联系，规制著作权共同侵权行为。最后，在剧本杀店家使用盗版剧本杀提供服务的行为定性上，法院

在判断原告的适格条件时，在适用一般条款同时判断是否满足上述四要件，满足即可认定为原告适格。 

4.3. 法律宣传层面 

剧本杀行业的各主体要增强法律意识，自觉遵守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 

4.3.1. 文字剧本杀作者：加强著作权和创意保护意识 
文字剧本杀作者要加强著作权和创意保护意识，可在投稿前进行著作权登记以及和发行商签订“保

密协议”，为主张权利留存证据。这两种方式可以有效降低剽窃风险和日后维权难度，且无需额外费用。

目前，安徽等省的版权局官网均可免费进行著作权登记，各省颁发的作品登记证书和国家版权局的法律

效力相同。 

4.3.2. 剧本发行商：遵守诚信原则 
剧本发行商要在与作者交易的过程中要遵守诚信原则，拒绝剽窃作者创意和恶意拒稿抢先发行的行

为。其次，在剧本内容有被接触风险的各个环节中，发行商要采取对应的技术措施保护剧本内容。再次，

积极运用著作权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维权，对盗版剧本商和盗版剧本使用者主张侵权责任。 

4.3.3. 剧本杀店家：建立行业协会，抵制盗版剧本 
剧本杀店家要提高版权意识，购买正版剧本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并在使用过程中遵守相应的授权协

议。从剧本杀行业良性发展的角度看，业内的剧本杀店家可以联合起来，建立剧本杀行业协会，凝聚行

业力量和共识，制定行业守则，共同抵制盗版侵权，形成良好的行业发展环境。 

4.3.4. 消费者：积极维权，引用内容要遵循合理使用规则 
消费者作为感知接触文字剧本杀的最广大群体，首先应当提高版权意识，抵制盗版剧本杀游戏服务，

以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其次，在玩本过程中，应当自觉遵守门店管理规则，不以拍摄照片、录制音频

等特殊方式记录文字剧本内容，其后以出售、出租等方式谋取利益。最后，消费者面对店家使用盗版剧

本杀提供服务、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要积极维权，并通过举报、投诉等途径向相关行政部门提供违

法线索。 

5. 结语 

随着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文字剧本杀产业出现了诸多乱象，如在生产环节抄袭其他作品、剽窃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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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取发行他人作品、商品外包装“搭便车”；在销售环节制售盗版剧本杀；在使用环节虚假宣传、利用

盗版剧本杀提供游戏服务等。同时，文字剧本杀作为一个新兴产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法律风险：

著作权侵权、不正当竞争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等。面对文字剧本杀产业的法律风险，须从上至下、从宏观

到微观各个方面各个主体入手，推进相应法律治理措施，进而促进文字剧本杀产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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